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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易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聯合交易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不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不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不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持續關連交易持續關連交易持續關連交易持續關連交易    

有關珠江三角洲西岸幹道有關珠江三角洲西岸幹道有關珠江三角洲西岸幹道有關珠江三角洲西岸幹道 III 期之期之期之期之    

物料供應管理協議物料供應管理協議物料供應管理協議物料供應管理協議    

 

茲提述二零零七年聯合公告。西綫合作公司與南粵就西綫 II 期訂立西綫 II 期管理

協議。 

 

於二零一零年五月二十四日，西綫合作公司與南粵訂立西綫 III 期管理協議。 

 

由於南粵為西綫中方夥伴控股公司之附屬公司，及西綫合作公司被視作合和實業

及合和公路基建之附屬公司，因此，南粵被視為合和實業及合和公路基建之關連

人士，而根據西綫 III 期管理協議進行之交易則構成合和實業及合和公路基建之

一項持續關連交易。 

 

根據上市規則第 14A.25 條，西綫 III 期管理協議及西綫 II 期管理協議將予合併計

算並視作一項交易處理。由於現時預測根據西綫 III 期管理協議應付之年度服務

費用(與同一財政年度根據西綫 II 期管理協議已付/應付服務費用合併計算)超過

合和實業及合和公路基建於上市規則項下之各適用百分比率 0.1%但低於 2.5%，

合和實業及合和公路基建於西綫 III 期管理協議項下交易須遵守上市規則第 14A

章有關申報及公告但可豁免由獨立股東批准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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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於二零零七年聯合公告所披露，西綫合作公司與南粵曾就西綫II期訂立西綫II期

管理協議。西綫II期目前計劃於二零一零年六月底前完工，及西綫II期管理協議

將於二零一零年五月三十一日屆滿。 

 

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就興建西綫III期舉行西綫III期動土儀式，西綫合作公司與南

粵於二零一零年五月二十四日就西綫III期訂立西綫III期管理協議。西綫III期管理

協議之主要條款載列如下: 

    

西綫西綫西綫西綫 III 期管理協議期管理協議期管理協議期管理協議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二零一零年五月二十四日 

    

訂約方訂約方訂約方訂約方    

西綫合作公司 

南粵 

 

主要條款主要條款主要條款主要條款 

西綫 III 期管理協議之主要條款概述如下: 

 

1. 標題事項 

 

由南粵向西綫合作公司提供物料物流服務，包括西綫 III 期項目主要建築物

料之規劃、採購及物流管理。 

 

2. 年期 

 

南粵根據西綫III期管理協議獲委任之年期由簽署該協議日期起計，(a)為期三

年；或(b)直至完成物料供應、支付全部物料費用及經由西綫合作公司的有關

部門審核後（以較早日期為準）屆滿。倘若上文(b)項所述之事項未能於三年

內完成，雙方可以協議之方式將南粵之任期延長。西綫III期管理協議將於南

粵之委任年期結束及擔保期（即西綫III期項目竣工後24個月）屆滿後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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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服務費 

 

南粵將獲享西綫 III 期項目供應物料費用之 2.5%。 

 

4. 付款 

 

服務費在扣減5%保證費後須按季度支付，該筆保證費將於西綫III期管理協議

之年期屆滿後不計利息償還予南粵。 

 

5. 物料費用 

 

a. 根據有關合約及西綫合作公司批准之規則規限下，南粵須向有關物料供

應商採購物料及將物料供應予建設工程承建商。 

 

b. 西綫合作公司將會擔任建設工程承建商與南粵所訂立有關物料供應合

約，及南粵與有關物料供應商所訂立有關物料採購合約之監察人，因此

西綫合作公司將為該等合約之其中一方。 

 

c. 物料費用應由建設工程承建商支付予南粵，南粵然後將該物料費用支付

予有關供應商。按照建設工程承建商之指示，西綫合作公司將會從根據

建設工程合約應付建設工程承建商之金額中扣除該物料費用，並按月將

有關費用直接支付予南粵，用作南粵根據採購合約向物料供應商之付款。 

 

d. 倘若南粵於向西綫合作公司收取物料費用前須支付物料費用予供應商，

在西綫合作公司及有關建設工程承建商同意下，南粵可自行支付物料費

用予供應商。倘若南粵其後未能獲發還該物料費用，南粵則有權按中國

人民銀行於有關期間所公佈之貸款利率收取利息。利息須由西綫合作公

司或建設工程承建商承擔，視乎那一方導致未能按時向南粵支付款項而

定。 

 

6. 物料供應商失責 

 

倘若有關物料供應商未能按時供應物料，在獲取西綫合作公司的批准下，南

粵可採取所需行動以恢復西綫III期項目之物料供應，包括動用本身之物料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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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或另行採購物料。該等物料之收費須根據與失責物料供應商訂立之採購合

約計算。 

 

上市規則涵義上市規則涵義上市規則涵義上市規則涵義    

 

於本公告刊發日期，合和實業為合和公路基建的控股公司(合和實業集團持有合

和公路基建已發行股本約 70%)，而合和公路基建集團持有西綫合作公司的 50%

權益。 

 

根據合和公路基建與聯交所訂立的上市協議及合和實業於二零零三年八月七日

致聯交所的函件，西綫合作公司作為由合和公路基建集團與西綫中方夥伴共同控

制的中外合作企業，就當時的上市規則第 14 章(自上市規則的修訂於二零零四年

三月三十一日生效後，該條例已細分為第 14 章及第 14A 章)而言，被視為合和實

業及合和公路基建的附屬公司。 

 

西綫中方夥伴現時擁有西綫合作公司的 50%權益及廣深珠高速公路有限公司(西

綫中方夥伴及合和公路基建一間附屬公司之間的中外合作企業)的 52%權益。西

綫中方夥伴為廣東省交通集團有限公司全資擁有及受其管理的國有企業，而廣東

省交通集團有限公司則為廣東省政府成立的國有企業。南粵為在中國註冊成立的

公司，而其 H 股在聯交所上市。其為廣東省交通集團有限公司的附屬公司，故

就上市規則第 14A 章而言被視為合和實業及合和公路基建的關連人士。因此，

根據上市規則，按西綫 III 期管理協議進行的交易構成合和實業及合和公路基建

的持續關連交易。 

 

根據合和實業及合和公路基建董事會按西綫 III 期管理協議就目前已計劃的西綫

III 期項目，現時估計須供應的物料，於一般情況下，根據西綫 III 期管理協議於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財政年度應付的服務費將不會超過人民幣

5,000,000元(相當於約港幣 5,685,000元)(即合和實業及合和公路基建就上市規則

第 14A 章為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財政年度所設的年度上限)，或就截至

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各財

政年度而言，將不會超過人民幣 15,000,000元(相當於約港幣 17,055,000元)(即合

和實業及合和公路基建就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及

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各財政年度所設的年度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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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現時的估計，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財政年度根據西綫 II 期管理協

議已付/應付的年度服務費將不會超過人民幣 9,000,000 元(相當於約港幣

10,200,000元)，西綫 II 期管理協議將於二零一零年五月三十一日屆滿。 

 

以下為根據西綫 II期管理協議及西綫 III期管理協議已付/應付的估計總年度服務

費： 

 

截至當日止財政

年度 

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西綫 II 期 

管理協議 

人民幣

9,000,000元 

   

西綫 III 期 

管理協議 

人民幣

5,000,000元 

人民幣

15,000,000元 

人民幣

15,000,000元 

人民幣

15,000,000元 

總計總計總計總計 人民幣人民幣人民幣人民幣

14,000,000 元元元元 

人民幣人民幣人民幣人民幣

15,000,000 元元元元 

人民幣人民幣人民幣人民幣

15,000,000 元元元元    

人民幣人民幣人民幣人民幣

15,000,000 元元元元    

 

由於上述估計總年度服務費超過合和實業及合和公路基建各適用百分比率 0.1%

但低於 2.5%，故西綫 III 期管理協議項下的交易須遵守上市規則第 14A 章有關申

報及公告但獲豁免遵守由獨立股東批准的規定。 

 

進行交易的理由及好處進行交易的理由及好處進行交易的理由及好處進行交易的理由及好處    

    

西綫合作公司的董事會選擇南粵為供應商，原因是南粵及其附屬公司為廣東省的

主要物流管理公司，專責高速公路及基建項目的建築材料。南粵集團已與供應商

及項目擁有人建立多年的業務關係，且已在物料物流業務奠下良好的往績記錄。 

 

是項交易乃經公平磋商後訂立，並已考慮到南粵將予提供的服務範疇及將承擔的

責任。合和實業及合和公路基建的董事會(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認為西綫 III 期管

理協議的條款與市場一致、屬公平合理並分別符合合和實業及合和公路基建各自

股東之整體利益，且西綫合作公司於西綫 III 期項目的主要建築材料的物流管理

方面的營運將會受惠。 

 

 



 

 6 

一般資料一般資料一般資料一般資料    

 

合和實業集團主要在香港及中國從事發展、投資及經營物業及酒店，並透過其附

屬公司合和公路基建，從事發展、投資及經營收費公路、隧道、橋樑及相關之基

建項目。 

 

合和公路基建集團之主要業務在中國，及特別鄰近香港之珠江三角洲地區倡議、

推動、發展及經營策略性重點高速公路、隧道、橋樑及相關之基建項目。 

 

釋義釋義釋義釋義    

 

「「「「二零零七年聯合公告二零零七年聯合公告二零零七年聯合公告二零零七年聯合公告」」」」    指 合和實業及合和公路基建於二零零七年六月

一日發表的聯合公告，內容有關由西綫合作

公司與南粵訂立西綫 II 期管理協議 

      

「「「「建設工程承建商建設工程承建商建設工程承建商建設工程承建商」」」」    指 獲西綫合作公司委任參與西綫 III 期項目之

建設工程之承建商； 

      

「「「「合和實業合和實業合和實業合和實業」」」」    指 合和實業有限公司； 

      

「「「「合和公路基建合和公路基建合和公路基建合和公路基建」」」」    指 合和公路基建有限公司； 

      

「「「「香港香港香港香港」」」」    指 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港港港港幣幣幣幣」」」」    指 港幣，香港法定貨幣； 

      

「「「「上市規則上市規則上市規則上市規則」」」」    指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南粵南粵南粵南粵」」」」    指 廣東南粵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一家於聯交所

主板上市的公司； 

      

「「「「西綫西綫西綫西綫 II 期管理協議期管理協議期管理協議期管理協議」」」」    指 西綫合作公司及南粵就西綫 II 期項目之物料

供應管理而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一日訂立之協

議，已於二零零七年聯合公告內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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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綫西綫西綫西綫 II 期期期期」」」」    指 珠江三角洲西岸幹道順德至中山段，全長約

46 公里，即二零零三年七月二十八日合和公

路基建招股章程中所指珠江三角洲西岸幹道

二期及三期； 

      

「「「「西綫西綫西綫西綫 II 期項目期項目期項目期項目」」」」    指 西綫合作公司規劃、設計、興建及經營之西

綫 II 期及相關設施； 

      

「「「「西綫西綫西綫西綫 III 期管理協議期管理協議期管理協議期管理協議」」」」    指 西綫合作公司及南粵就西綫III期項目之物料

供應管理而於二零一零年五月二十四日訂立

之有條件協議； 

      

「「「「西綫西綫西綫西綫 III 期期期期」」」」    指 珠江三角洲西岸幹道中山至珠海段，全長約

38公里； 

      

「「「「西綫西綫西綫西綫 III 期項目期項目期項目期項目」」」」    指 西綫合作公司規劃、設計、興建及經營之西

綫 III 期及相關設施； 

      

「「「「中國中國中國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本公告而言，不包括香

港、澳門特別行政區及台灣； 

      

「「「「珠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    指 通常以該名稱引述之地區，位於中國廣東省

南部珠江河口，面積約 41,698平方公里，並

不包括香港及澳門特別行政區； 

      

「「「「人民幣人民幣人民幣人民幣」」」」    指 人民幣，中國法定貨幣； 

      

「「「「聯交所聯交所聯交所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主要股東主要股東主要股東主要股東」」」」    指 具上市規則所賦予的涵義； 

      

「「「「西綫合作公司西綫合作公司西綫合作公司西綫合作公司」」」」    指 廣東廣珠西綫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合和公路

基建集團及西綫中方夥伴各自擁有其 50% 

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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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綫中方夥伴西綫中方夥伴西綫中方夥伴西綫中方夥伴」」」」    指 廣東省公路建設有限公司，持有西綫合作公

司 50%權益；及 

      

「「「「珠江三角洲西岸幹道珠江三角洲西岸幹道珠江三角洲西岸幹道珠江三角洲西岸幹道」」」」    指 位於珠江三角洲西岸之雙向三車道高速公路

網絡之幹道，貫通廣州、佛山、中山及珠海。 

 

承董事會命 

合和實業有限公司合和實業有限公司合和實業有限公司合和實業有限公司    

公司秘書 

羅左華羅左華羅左華羅左華 

    承董事會命 

合和公路基建有限公司合和公路基建有限公司合和公路基建有限公司合和公路基建有限公司    

公司秘書 

羅左華羅左華羅左華羅左華    

 

香港，二零一零年五月二十四日 

 

就本公告而言，人民幣已按匯率人民幣1元=港幣1.137元換算為港幣（僅供參

考）。並不表示任何人民幣或港幣數額已經、可以或應該按上述匯率或任何其他

匯率兌換。 

 

於本公告日期，合和實業董事會由9名執行董事胡應湘爵士（主席）、何炳章先生      

（副主席）、胡文新先生（董事總經理）、郭展禮先生（董事副總經理）、嚴文俊先生、

楊鑑賢先生、何榮春先生、王永霖先生及梁國基工程師；3名非執行董事李憲武先生、

胡爵士夫人郭秀萍女士及李嘉士先生；以及3名獨立非執行董事胡文佳先生、陸勵荃女

士及藍利益先生組成。 

 

於本公告日期，合和公路基建董事會由6名執行董事胡應湘爵士（主席）、何炳章先生

（副主席）、胡文新先生（董事總經理）、陳志鴻先生（董事副總經理）、賈呈會先生

及譚明輝先生；5名獨立非執行董事費宗澄先生、藍利益先生、中原紘二郎先生、嚴震

銘博士及潘宗光教授組成。 

 

*僅供識別 


